关于印发《大兴镇2021年禁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
为全面做好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垃圾、荒草、落叶等工作，切实改善辖区空气环境质量，现将《大兴镇2021年禁烧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大兴镇2021年禁烧工作实施方案
2.大兴镇禁烧工作领导小组
瑶海区大兴镇人民政府
2021年5月18日
附件一:
大兴镇2021年禁烧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抓好禁烧工作，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市、区工作安排，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合肥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实行禁烧工作全年常态化管理，严禁露天焚烧秸秆、垃圾、荒草、落叶等，严禁将秸秆抛掷于河道、沟渠及塘坝等水体中。成立大兴镇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镇禁烧工作的组织、指挥、协调和督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镇环保办。各社区要及时成立禁烧工作领导组织和禁烧应急队伍，负责本区域内禁烧工作的实施。建立责任机制，落实责任到人，明确工作职责，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禁烧工作任务落实到人和田块，实现禁烧全覆盖的工作目标，杜绝露天焚烧现象的发生。
二、严格网格化管理、构建禁烧监管机制
各社区要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建立组织，确定区域内管理责任人和管理员，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属地管理原则，建立网格主体的包保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设置集中堆放点，配置灭火装备，做到清运出的秸秆实行集中堆放，确保本地秸秆“搬离田、集中存、不焚烧”。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各社区要加大禁烧工作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横幅、电子屏、橱窗、展板、小喇叭、微信群等各类宣传手段，广泛宣传市、区政府关于禁烧工作的政策法规以及禁烧工作正面典型。同时，深入村居楼宇、农户家中、田间地头等，发放《大兴镇关于禁止露天焚烧的告知信》，要告知群众,露天焚烧所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以及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增强广大群众对禁烧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把禁烧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
四、强化工作管理，加强应急处置
禁烧工作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各社区要责任到人，深入到组、到户，按照“人盯人、人盯地”的方式，严防死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按照全年全面全域禁烧和常态化管理的要求，落实禁烧各项政策和措施。各社区管理网格责任人在午秋两季主要农作物收种和冬季烧荒重点时段（以下简称“重点时段”，时间为5月20日-7月20日，9月10日-12月31日），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重点区域安排人员值守，全面防控和及时处置焚烧现象；其他时段也要实行禁烧工作网格化管理，实施不间断巡查管控，特别是每日8:00-9:30、10:30-11:30、15:00-17:00三个时间段易发生焚烧现象，需加强巡查频次。对存在焚烧隐患的区域，相关社区应提前行动，采取合理措施消除隐患。
五、完善考核奖惩，推动工作开展
为顺利推进禁烧工作的开展，市财政拨出专款支持全市禁烧工作，镇政府将依据各社区秸秆分布和禁烧工作开展情况，年底全额拨付给各社区。同时，将禁烧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绩效考核范围，依据《大兴镇生态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实施细则》对禁烧工作不力，被区级巡查发现1次焚烧现象的社区，由镇纪委约谈社区分管负责人，并通报批评，扣除社区年终绩效考核0.2分；被区级巡查发现2次焚烧现象、被市级部门巡查发现1次焚烧现象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的社区，镇纪委将约谈社区主要负责人、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同时，扣除社区年终绩效考核0.3分。
六、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工作开展
积极配合市、区生态环保和农业部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进行不间断的巡回检查指导，重点督查秸秆离田、清运堆放、人员到岗及露天焚烧情况。镇值班督查人员要保证每天对各社区上午、下午、晚上三次的巡回督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有效监管。同时，将禁烧工作督查情况以通报的形式，报送镇主要领导、分管社区领导及各社区，第一时间了解禁烧工作动态，保证禁烧工作的顺利开展。
附件二:
大兴镇禁烧工作领导小组
为切实做好秸秆、垃圾、荒草、落叶等废弃物露天禁烧工作（以下简称“禁烧工作”），切实改善空气环境质量，有效防治大气污染，经研究，决定成立大兴镇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镇禁烧工作的组织、指挥、协调和督导。具体成员如下：
第 一组 长：杨  峰   镇党委书记
组      长：苏  鸣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  组  长：张武传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何  强   副镇长
成      员：许令朝   漕冲社区书记、主任
孙  虹   兴集社区主任
钟  权   四岗社区主任
夏传祥   双圩社区主任
宋桂钢   伏龙社区主任
宋华明   东岗社区主任
谢春林   钟油坊社区主任
荚晓红   新海家园社区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环保办，负责做好与市、区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对接，统筹协调全镇禁烧工作。
